
開設產業實習課程的標準作業流程(SOP)

公文上簽

(開課單位)

•院系所單位與實習單位合約上簽，經法務室及學術副校長同意。

•簽呈流程：開課單位 院長 法務室 學術副校長

合約用印

(秘書室)

•開課單位處理合約簽約用印。

報部表單

(教務處課務組)

•課務組每年於8月底向開課單位調查教育部要求的學10表單，需配合填報相關資料。

資料管考

(教務處處本部

•教務處依照當年度填報教育部學10表單，請開課單位繳交實習相關會議紀錄及管考機制。

•教務處彙整相關資料後，將於校級「產業實習暨產學合作委員會」會議中，報告全校執行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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